
南京工业大学

硕士论文答辩、 评阅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为做好我校硕士研究生在

论文答辩环节和学位申请环节的各项工作，特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学位申请

工作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一、 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条件

l、 申请者必须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 对于入学前为大专毕业的研

究生或非本专业入学的研究生必须补修现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不少千两门，学

分不计入硕士成绩单。

2、 课程考试加权平均成绩在70分以上（无不及格考试科目）。

3、 必须完成的学术活动和实践环节。

4、 进行并通过开题报告。

5、 完成学位论文的科学研究工作及论文写作。

二、 论文评阅前的论文检测工作

l、 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后， 应交由导师初步审阅， 经过反复认真修改合

格以后， 由研究生填写完成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申请表》， 并将电子论文交所在

学院进行统一 的论文检测。

2、 学院要将检测结果及时通知到导师。 对检测不合格的， 须向导师出示经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严肃处理过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结果处理意

见表》。

三、 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工作是研究生培养与考核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到硕士研究生培

养的质量。 硕士论文评阅采用学院或学校安排的盲评及导师主导的自主评阅。

（ 一 ） 学院或学校安排的盲评







六、 学位审批

l、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对通过论文答辩的研究生材料进行认真审核。 对

照学校对科研成果的要求， 审查其科研成果（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及专利等），

并认真核对原件，做出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汇总

申请硕士学位电子信息表等学位评定分委会材料，并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包

含分委会会议各项内容的报告。

2、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建议， 审定通过授予硕士

学位人员名单。

七、 本细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八、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一：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申请表

附件二： 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结果处理意见表

附件三： 论文评阅导师审核意见表


